附件1：
广东省APEC商务旅行卡申办企业资质量化标准
	序号　　
	要   素　　
	量化标准　　
	备  注　　

	1　　
	与其他经济体业务往来证明　　
　 　
	加工制造或货物贸易　　
类企业：原则上应与我省同类企业上年度总体平均水平相当。　　
	第2项量化指标为参考条件　　
　 　
　 　

	
	
	[bookmark: OLE_LINK2]金融、网络科技、教育、物流、旅游、法律、会计以及工程建筑类企业：合同或项目计划书以及申请人过去一年曾获发的其他经济　　
体商务类签证。　　
	

	2　　
	员工人数（人）　　
	[bookmark: OLE_LINK1][bookmark: _GoBack]不少于10人　　
	

	3　　
	上年度纳税情况　　
	[bookmark: OLE_LINK3]完成依法纳税　　
	

	4　　
	在所属企业连续工作最低年限（年）　　
	6个月　　
	



